推荐本科生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方案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系）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为充分发挥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工作（以下简称推免工作）的积极导向功能，结合本系学生的具体情况，特制定学前教育学系本科生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方案。
一、组织管理

学前系成立推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推免工作。成员如下：

组长：张明红

副组长：钱文

成员：左志宏、何敏、李玉华
二、推荐标准

（一）专业学习成绩优良，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具有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潜质。
（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无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无因违法违纪等受处分记录。
（三）英语成绩优异（CET－4不低于550分或CET－6级不低于425分）。

（四）一至三年级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不低于2.8，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50％以内。

（五）本科毕业后不计划参加工作或赴境外留学。
（六）平均绩点（GPA）不低于2.8，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可以不受综合排名限制，申请特别推免程序：

（1）具有特殊学术专长，取得专利、发表高质量论文等研究成果。

（2）在《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规定的学科竞赛活动中获得重要奖项者。

（3）入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能力突出的学生。
申请特别推免一般需经三名以上教授联名推荐，经学校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后，可不受综合排名限制推荐直升硕士研究生。相关推荐程序按照学校文件办理。

三、综合素质排名方案

学生综合素质由专业成绩、专业综合测试、素质考核三部分组成。其中，专业成绩占60%，专业素质面试成绩占20%，素质类项目占20%。
（一）专业成绩（满分60分）
专业成绩计算方法为大一到大三平均绩点换算成百分制。因专业成绩的权重为60%，所以专业成绩总分=平均绩点×15。
（二）专业综合测试（满分20分）
包括研究能力综合面试（50%）、专业知识笔试（30%）和专业英语测试（20%）三方面。面试小组依据学生的逻辑思维、知识结构、语言表达、研究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三）素质考核（满分20分）
素质考核内容由课题研究、成果获奖、论文发表三部分组成。具体考核细则见附件。
四、时间安排

（一）9月10日，上报学前系推免方案。
（二）9月13日上午，专业综合测试笔试。

（三）9月13日下午，专业综合测试面试。

（四）9月14日，上报学前系拟推免名单。
五、注意事项
（一）推荐成功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推荐资格：
（1）受刑事或行政处分者；
（2）不能在2018年如期毕业及不能获得学士学位者；

（3）毕业论文成绩达不到良者。
（二）凡被学校批准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将一律不列入毕业生的就业方案。

（三）所有推荐学生应规范填写推荐表。免试直升硕士生推荐表请从教务处网页下载。
六、其他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华东师范大学《关于做好推荐本科生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执行。
（二）本方案的解释权归学前系推免工作领导小组所有。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系
                                                         2017年9月

附件：素质考核细则
	类别
	项目
	计分标准
	备注

	课题研究
	
	组长
	组员
	

	
	校级（已结题）
	3分
	1分
	提供相关证明

	
	校级（在研）
	1.5分
	0.5分
	

	
	学部（已结题）
	2分
	0.5分
	

	
	学部（在研）
	1分
	0.3分
	

	
	参与教师课题
	1分
	负责人提供书面证明

	成果获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鼓励奖
	

	
	挑战杯
	不受名额限制
	5分
	3分
	2分
	提供获奖证明

	
	大夏杯
	4分
	3分
	2分
	0.5分
	

	论文发表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其他作者
	

	
	SSCI期刊
	不受名额限制
	5分
	4分
	2分
	提供论文原件和复印件

	
	CSSCI期刊
	5分
	3分
	1分
	0.5分
	

	
	北大核心中文期刊
	4分
	2分
	0.8分
	0.3分
	

	
	《幼儿教育》（教科版和教师版）、《学前教育》、《早期教育》、《上海托幼》、《教育导刊》
	3分
	1分
	0.5分
	0.3分
	

	
	其他普通期刊
	2分
	0.8分
	
	0.3分
	

	
	学术会议论文
	2分
	0.8分
	
	0.3分
	


注：1、若相同项目不止一人，第一署名分数为表格中对应等级的分数，第二署名为最高分的80%，第三署名为最高分的60%。依此类推。
2、该细则中未包含的加分项目，由学前系推免工作领导小组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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